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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优先权制度 

 优先权：首次在缔约国提出一个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或商标申
请，再向另一个缔约国提出相同主题申请时，在后申请可以享有在先
申请的申请日； 

 优先权日：指的是在先申请的申请日 
 优先权期限：12个月/6个月 

• 发明和实用新型来讲，
从在先申请起12个月内 

• 外观设计和商标来讲，
从在先申请日起6个月内 



1、巴黎公约途径 

 1883年巴黎外交会议，通过并签署《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我国于1984年12月19日正式加入巴黎公约 
 到目前为止，有175个成员国 

 在提交国家申请后12个月/6个月内向不同的目标国家提交申
请，并要求在先申请的优先权 

1、优先权原则 
 
2、国民待遇原则 
 
3、专利独立原则 



1.1 申请人需要准备什么 

 文件：请求书、申请文件译文、在先申请文件副本、委托书等 
 

 费用：国外官费、律师费、翻译费等 
 

 时间：发明和实用新型12个月内，外观设计6个月内 
 

 保密审查：需要对在先的中国专利申请进行保密审查 
 



1.2 巴黎公约途径的特点 

 多种形式要求 
 

 多次翻译 
 

 在短时间内缴纳所需的翻译费、外国官费和律师代理费 
 

 多次的检索、公开、审查及授权 



2、PCT途径 

 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专利合作条约（PCT）是专利领域的一项国际合作条约，允许申请人
根据该条约提交一份专利申请，即可同时在该条约所有成员国中要求
对其发明进行保护 
 

 专利合作条约（PCT）于1970年6月华盛顿签订，1978年1月生效，6
月开始实施 
 

 中国于1994年1月1日正式加入PCT条约 
 
 目前PCT成员国152个 



2.1 PCT国际申请是什么？ 

PCT的主要目标：建立国际申请的体系，是专利“申请”体系而非专利
“授权”体系（只有“PCT国际申请” ，没有“国际专利” ） 
 

PCT包括国际阶段和国家阶段 
 

 



2.2 PCT适用范围 

 发明和实用新型可以通过PCT途径进行申请 
 

 外观设计不能通过PCT途径进行申请 
 



2.3 PCT流程介绍 
 在提交国家申请后12个月内提交一份PCT国际申请，指定要获得保护

的国家，并要求巴黎公约规定的优先权： 
              *一种形式要求                        *国际检索 
              *国际公布                               *国际初步审查（可选） 
              *在30个月进入国家阶段，提交译文并缴纳国家阶段官费 

 



2.4 PCT国际申请需提交的文件 

 符合形式要求的申请文件（中文或英文提交） 
• 请求书（PCT101表） 
• 权利要求书、说明书、说明书附图、摘要 
• 如涉及生物领域：序列表以及有关保藏证明、存活证明 
 
 其他文件 
• 委托书 
• 优先权文件 



2.5 官方费用减免 

 所有申请人均为自然人 
• 国际申请费减免90%，约为CHF133（国籍和居所所在国为人均年收

入低于3000美元的国家）穷国原则 



2.6 如何合理减少费用 

 国际申请费的多少取决于国际申请日当天的情况 
 

1、努力将国际申请的页数控制在30页以内 
• 在国际公布要求允许的范围内，通过排版减少页数 
• 序列表可仅提供txt格式，无需在说明书后附上 

 
2、在不出现权利纠纷的前提下，可以先将申请人设置为个人 
• 随后在国际公布之前进行变更，个人变更为法人 



2.7 PCT国际检索 

 什么是PCT国际检索 
 

• 任务：国际检索单位努力发现相关的现有技术，在原始申请文件基础
上提供关于专利性的初步意见（针对单一性、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
性等） 
 

• 效力：非约束性（不理会不会导致PCT驳回或视为撤回） 
 

• 期限：收到检索本起三个月或自优先权日起九个月，以后到期的期限
为准 
 

• 文件包括：国际检索报告、书面意见以及文件传送的通知 
 



2.7 国际检索报告 



2.7 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 



2.8 收到检索报告怎么办 

 对国际申请进行修改？ 
 

 启动国际初审程序？ 
 

 等待进入国家阶段？ 
 

 撤回申请？ 
 



2.8 收到检索报告怎么办 

 国际检索报告认为：全部有创造性，或者部分有创造性 
• 国际检索报告无需理会，考虑直接进入国家阶段 
 
 国际检索报告认为：全部没有创造性 
• 1、不回复，不进入国家阶段：如果国际检索报告中的对比文件非

常接近，说明书中也无可授权的技术方案 
 

• 2、不回复，直接进入国家阶段：国际检索报告中审查员评述有错，
或者确定说明书中有可授权的 
 

• 3、回复，等待国际专利初步性报告，再考虑是否进入国家阶段 



2.9 PCT国际阶段修改方式 

 根据PCT条约第19条进行修改（可选程序） 
 

 根据PCT条约第34条进行修改（国际初审，可选程序） 



2.9.1 根据PCT条约第19条进行修改 
 修改时间：自优先权日起16个月或自寄出国际检索报告之日起2个

月，以后到期的期限为准 
 

 只能对权利要求书修改，应直接递交给国际局 
 

 
 修改文件的形式要求和内容要求（细则第46条） 
• 信件、修改替换页、修改声明 

 
 优势：没有官费 



2.9.2 根据PCT条约第34条进行修改（国际初审） 

 时间限制：优先权日起22个月或收到检索报告3个月，以后到期的
期限为准 

 
 可以对权利要求书、说明书与附图进行修改，同时可以进行陈述意

见，向国际初审局提出（即中国国家局） 
 
 

 优势：基于提交的修改及意见陈述，初审局会再次作出专利性国际
初步报告（针对三性评价、且同样无约束力） 
 

 缺点：需要费用（审查费CNY1500+手续费CHF200） 
 

 完成时间：自优先权日起28个月或启动审查后6个月，作出专利性
国际初步报告 
 



2.10 国际阶段公布 

 完成国际时间：自优先权日起18个月 
 

 不进行国际公布：在公布之前撤回PCT或被视为撤回 
 

 可以提前公布：如果已经收到国际检索报告，则无需特别公布费
用；否则需要国际公布特别费用 

 



2.11 国际阶段公布 

国际公布号组成：WO+年份+6位流水号+种类 



2.12 进入国家阶段 

 进入国家阶段的期限： 
• 不迟于自优先权日起30个月届满之日 
• 缔约国本国法可以另行规定更迟的期限，例如EPO为31个月 
• 一般会有2个月的宽限期 

 
 进入国家阶段的手续 
• 缴纳国家阶段的费用 
• 提交国际申请文件及其他文件 
• 提交国际申请译文 



3 国际专利申请途径的比较 
不同之处 PCT国际申请 巴黎公约 
专利保护内容 发明、实用新型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申请办理国家阶段
提交绝限 

长，首次提交专利申请之后，12个
月提交PCT申请，国家阶段可延长到
30个月 

短，首次提交专利申请之日后，外观
设计为6个月，发明或实用新型为12
个月 

费用 国际阶段多17000元费用； 

申请风险 小，有国际检索报告，评估后决定
是否进入国家 

较大，相对盲目 

文本语言 国际阶段中文； 
国家阶段翻译多国语言； 

翻译多国语言 

授权时间 时间相对较长，但可控性强 时间相对较短 



3.1 国际专利申请途径如何选择 

巴黎公约途径： 
• 需要进入的目标国家已经明确 
• 只在一个或二个国家提交申请 

 
 PCT途径： 
• 需要进入的目标国家暂时没有确定，需要更多的时间考虑 
• 准备在三个或五个以上国家提交申请 
• 希望通过国际检索报告确定可专利性，减小风险 



4 美国专利种类 

 发明专利（Utility patent） 
 外观设计专利（design patent） 
 植物专利（plant patent） 
上述专利都需要进行实质审查 
 
 临时专利申请（provisional patent application） 
• 不公布 
• 目的：保留优先权日 
• 低费用，格式不严 
• 12个月内必须提出正式专利申请，否则临时专利申请失效 
• 正式专利申请可以要求它的优先权 
• 正式专利申请中加入的新内容不享受临时专利申请的优先权日 



4.1 美国发明审查流程 

 
1. 提交申请：申请提交后，USPTO会出官方回执，即可

看到专利申请号等信息；无需单独提出实质审查请求 
2. 形式审查：形式审查通过后，USPTO会签发正式的官

方受理通知书（二个月左右） 
3. 公开：18个月公开 
4. 实审：一般12至18个月内出实质性审查意见，申请人

必须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3个月内做出答复，一般会
收到1~2实质性审查意见 

5. 专利授权登记：没有驳回理由，下发授权通知书，三
个月内办理专利登记手续，并缴纳登记费（3~4个月
拿到证书） 

 

 通过PCT途径或者巴黎公约途径进入美国，国
家阶段流程基本相同； 
 

 美国发明专利授权周期：2~3年 
 



4.2 美国发明的特殊性 
发明人为权利人：如果是国内职务发明需要提交《专利权转让书》 

 
 信息披露义务IDS：根据美国专利法实施细则37CFR 1.56款，每一个参

与专利申请的人都有义务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披露与专利性有关的信息，
只要还有权利要求在审查中，该义务就存在，如果对专利局或企图对专
利局有欺骗行为，或不怀好意或故意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则不授予专利 
 

 保护客体：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方法，在美国可被专利法保护的客体 
 

 年费缴纳：一共缴纳三次，第3.5年，第7.5年，第11.5年 
 

 
 

 



4.3 美国发明费用减免 
 大实体，无减免 
不符合小实体以及微实体资格者，例如超过500人的公司 
 
 小实体，减免50%官费 
符合下列其中一项条件者可取得小实体的资格： 
（1）个人 
（2）不超过500人的小型公司 
（3）非营利机构，例如学术研究机构或教育机构 

 
 微实体，减免75% 
（1）有作为一个小实体的资格 
（2）不得之前以发明人身份提交超过4个美国非临时专利申请 
（3）在递交专利申请前一年的总收入不得超过3倍的中等家庭收入 
（4）不得将专利申请转让给在递交专利申请前一年的总收入超过3倍中等家庭收入的
实体 



4.4 美国权利要求附加费 

 美国权利要求附加费： 
• 超过三项独立权利要求：每项460美金 
• 超过20项权利要求：每项100美金 
• 多项从属权利要求：820美金 

 
 

• 举例： 
• 1、一种桌子，…。 
•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桌子， …。 
•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桌子， …。 
• 4、一种桌子的制造方法，…。 
• 5、一种桌子在…中的应用。 
• 6、一种制造桌子的设备。 

 
• 申请阶段官费：1720+460+820=3000美金 

 



5 欧洲专利介绍 

 根据《欧洲专利公约EPC》授予的专利称为欧洲专利，其通过向欧
洲专利局（EPO）提交申请，申请人可以请求授予欧洲专利权，并
对一个或数个缔约国进行生效 
 

 专利种类:发明 
 

 申请语言：英语、法语和德语 
 

 保护期限：自申请日起20年 
 

 申请周期：3~5年 



5.1 欧洲专利成员国 

 《欧洲专利公约》缔约国38个+延伸国2个+生效国2个 



5.2 欧洲国家获得专利保护的途径 

 通过巴黎公约，申请欧洲专利，然后去具体的国家生效 
 

 通过巴黎公约，申请欧洲某个国家的专利（例如德国发明、实用新
型） 
 

 通过PCT，国家阶段进入欧洲，然后去具体的国家生效 
 

 通过PCT，国家阶段进入欧洲某个国家，（例如英国、德国；但是
比利时、塞浦路斯、法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摩
纳哥、马耳他、荷兰、斯洛文尼亚，11国已经关闭了PCT申请进入
其国家的通道） 



5.3 欧洲专利的流程介绍 

 通过PCT途径进入欧洲国家阶段，然后去具体的国家生效； 
1. 欧专局会在31个月才开

始进行办理，进入时仅
获得了申请号 

2. 按照Rule 161EPC的主动
修改，6个月修改期 

3. 按照Rule 70EPC通知是
否继续实质审查 

4. 审查意见建议主请求加
一项或多项辅请求的方
式进行答复 

5. 生效：欧洲专利组织成
员国需在授权公告起3个
月内完成翻译工作并在
各国生效 
 
 

  
 



5.4 欧洲专利的流程介绍 

 巴黎公约申请欧洲专利，然后去具体的国家生效 

1. 检索报告会在欧洲专
利公开之前下发 

2. 检索报告公开后6个
月内需回复检索报告，
同时提实审，缴纳实
审费、指定费 



5.5 欧洲专利加快程序（1） 
 Early processing: 即提前办理申请。 此程序是针对通过 PCT 途

径进入欧洲的申请，通过 PCT 申请进入欧洲以后，根据规定欧洲
专利局会在 31 个月的期限到期以后真正的开始办理，而在此之前
申请人相当于只是获得了申请号，案子并未进入检索实审。针对想
在欧洲尽快获得授权的申请人，可以提出提前办理的申请， 尤其
是针对距离 31 个月期限超过 6 个月的申请人在希望欧洲专利局尽
快进入实质性的办理的情况下可以提出此申请  

 
 仅针对PCT途径（建议使用） 

 
 费用：无官费 

 
 提出时间：在申请的同时提出 

 



5.6 欧洲专利加快程序（2） 

 PACE ： Request accelerated search and examination 
procedure. 
加速审查的请求：此程序适用于任何在欧洲专利局提出的申请，对
于中国申请人来说即包括通过 PCT 及巴黎公约方式进入欧洲的申
请 
 

 针对：PCT途径以及巴黎公约途径（建议使用） 
 

 费用：无官费 
 

 提出时间：可以在检索和审查阶段提起 
 
 



5.7 欧洲专利加快程序（3） 

 放弃按照Rule161 EPC 的主动修改：按照欧洲专利局的规定，申
请人在欧洲专利局递交申请后，可以有主动修改的申请文本的权利，
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欧专局会有一个向申请人发文告知这个
主动修改权利的程序并在一定的期限内给予回复是否修改 

 如果申请人在递交申请后认为没有主动修改的必要，可以申请放弃
这个程序，欧洲专利局会跳过这个程序直接进入下一个程序 
 

 针对：PCT途径（可考虑使用） 
 

 费用：无官费 
 

 提出时间：建议申请的时候提出 
 



5.8 欧洲专利加快程序（4） 
 放弃 Rule70（2）EPC 的通知：按照欧洲专利局的规定，申请人

在收到欧专局的补充检索报告（EESR）以后，欧专局会发通知要
求申请人递交进一步审查的申请。如果申请人想继续审查需要予以
回复。而这个程序也可以提前就要求放弃。也就是说如果在递交申
请时同时递交了申请放弃 Rule70（2）EPC，那么欧专局就不再专
门发通知而是直接在收到 EESR 以后进入实审的程序。但是需要注
意的是，申请放弃 Rule70（2） EPC 是有前提条件的，也就是说
申请人需要确定欧洲的补充检索报告会是有利于申请人的，比如:
同族的申请在其他的受理局已经授权或者其他的受理局的检索报告
是没有在先技术的存在 
 

 针对：PCT途径（不建议使用） 
 费用：无官费 
 提出时间：建议申请的时候提出 

 



6 浙大涉外专利申请的资助和奖励 

知识产权基金资助额度： 
• 国家阶段受理后，资助1万元/件 
• 国外发明专利授权资助：美、日、欧，10万元/件 
                                            其他国家或地区5万元/件 
 
知识产权奖励额度： 
• 美日欧授权发明专利      3万元/件 

 
费用便捷支付：通过校内网上支付结算点“天勤知识产权”，
直接校内转账。 



谢谢! 

联系方式： 
陈华（专利代理人、律师资格） 
手机号：15824425008 
邮箱：chenhua@tq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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